附件2：
申报表填写说明

1.申报企业应认真阅读《关于组织开展“2025年长春科创未来之星十佳企业”申报发布活动的通知》，严格按照通知规定的申报条件、时间节点和材料要求进行准备。
2. 企业应如实填报所附各表。要求文字简洁，数据准确、详实。
3. 各栏目不得空缺，无内容填写“0”；数据有小数时，保留小数点后2位。
4.“近三年”、“上一年”指“会计年度”。
5.研发投入：指统计年度中，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直接相关支出。研发投入强度=研发投入/营业收入X100%。近三年平均研发投入强度=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金额/近三年累计营业收入X100%。
6.对涉密企业，须将申报材料做脱密处理，确保涉密信息安全。
7.复印件需要加盖企业公章。
8.本表内的所有财务数据须出自专项审计报告或纳税申报表。
9.所有信息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可核查，所有数据须有相应佐证材料支持（如审计报告、专利证书、融资协议、纳税证明等）。
10.是否为集团合并报表子公司：若企业财务报表已并入母公司合并报表，则视为非独立核算主体，需如实填写。
11.所列知识产权应在有效期内，且为企业自有或独占许可使用。“参与制定标准”需提供标准发布文件或官方公告截图作为附件。“研发平台资质”需提供认定文件复印件。
12.融资情况：必须提供最近一轮融资的投资协议关键页复印件（含投资方、金额、估值条款）；若有多轮投资，仅填写最近一轮；估值需合理，原则上以最近一次融资投后估值为准。
13.附件材料清单（建议另附目录装订）
请随申报表一并提交以下材料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①营业执照
②企业信用信息报告（信用中国网站下载）。
③高新技术企业证书
④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近三年财务审计报告（必须带有备案码，含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研发费用明细）
⑤企业研发投入专项审计报告（必须带有备案码）
⑥近三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》（含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》、含税务部门印章页）。
⑦知识产权清单及证书复印件、标准制定、科技奖励证明材料
⑧社保缴纳证明和员工花名册（用于核实人数）
⑨最近一轮融资协议关键页（含投资方、金额、估值条款）
⑩其他认为有助于参评的支撑材料（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，创新平台认定文件、科技成果奖证书，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或排名的证明，近三年获省级以上奖励和荣誉证书等）
14.所有电子版材料需同步上传至指定申报系统，纸质材料一式三份报送至推荐单位。


